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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0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连重工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82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仲裁事项的首次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.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：乌海仲裁委员会已受理，尚未开庭审理。 

2.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

套公司”）为仲裁的被申请人。 

3.涉案的金额：393,700,657.75 元 

4.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本次仲裁事项目前处于仲裁受理阶段，

尚未开庭审理。申请人主张的请求，需在双方进一步举证或司法鉴定的基础

上确认，因此目前暂无法判断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，

应以最终仲裁结果为准。此次事项不会对公司及成套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

动造成影响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成套公司于近日收到乌海仲裁委员会邮寄的

（2023）乌仲应字第 353号仲裁通知书。根据仲裁通知书，内蒙古

华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恒公司”）因合同纠纷向成

套公司提起仲裁，乌海仲裁委员会已受理此案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。 

一、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受理机构 

乌海仲裁委员会 

（二）仲裁双方当事人情况 

1.申请人：内蒙古华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蔡华峻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0300MA0QWARC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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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 

2.被申请人：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孟祥树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200726042816N 

注册地址：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169号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仲裁的背景情况 

2021 年 10 月 13 日，成套公司与华恒公司签署了《内蒙古华

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40 万吨/

年电石项目 EPC总承包工程合同》，合同总金额 50,180万元，合同

范围包含 4 台电石炉、2 台石灰窑及配套设施，并已于 2023 年完

成施工建设及设备的安装调试。其中，2台电石炉及公辅配套设施

于 2023年 7月完成中间交接，取得了华恒公司与工程监理的签字、

盖章确认并已投产；剩余 2台电石炉与石灰窑中间交接材料已由工

程监理于 2023年 10月签字、盖章并提交华恒公司，但华恒公司因

资金紧张，始终拖延确认。按照合同协议约定，成套公司自 2023

年 8月以来，一直积极催要华恒公司拖欠成套公司的到期安装调试

款，且针对合同执行过程中华恒公司电石炉土建交安时间严重拖

期、未按照图纸要求的标准交付土建工程等情况，要求华恒公司给

予补偿。与此同时，成套公司已着手准备采取法律手段，维护成套

公司合法权益。 

（二）申请人仲裁请求 

近日，成套公司收到乌海仲裁委员会邮寄的仲裁通知书，华恒

公司因合同纠纷向成套公司提起仲裁，乌海仲裁委员会已受理。截

至目前，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。仲裁请求内容如下： 

1.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0月 13日签订的《内

蒙古华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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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吨/年电石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合同》和《内蒙古华恒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与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40 万吨/年电石项目

EPC 技术协议》。 

2.裁决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已支付工程款 351,260,000元，并

支付资金占用费直至全部工程款退还完毕之日(以 351,260,000 元

为基数，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

为利率)。 

3.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误期损害赔偿金 15,370,000 元

和性能考核赔偿金 2,700,000元。 

4.裁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24,370,657.75

元(包括窝工费、补救重做费用、外购原料造成的经济损失等)； 

以上第 2至第 4项仲裁申请，合计金额 393,700,657.75元。 

5.裁决被申请人将《内蒙古华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大连重工

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40万吨/年电石项目 EPC总承包工程合同》

项下已安装设备拆除离场，拆除运输等相关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6.如部分工程被裁决符合竣工验收合格条件且申请人应当支

付该部分工程的价款，则裁决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交付该部分工程

和竣工验收资料，以及开具该工程款项的等额增值税发票。 

7.裁决本案仲裁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（三）财产保全事项 

暂未收到涉及财产保全的法律文件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

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其他

未披露的小额诉讼、仲裁事项主要为买卖合同纠纷，累计涉案金额

为 7,938.57 万元，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资产的 1.19%，未达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



第 4 页 共 4 页 

规定的重大诉讼披露标准。其中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案

件涉及金额约为 4,845.26 万元，作为被告的案件涉及金额约为

3,093.31万元。 

四、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成套公司已组织律师对此次仲裁事项进行分析，认为成套公司

并没有构成合同解除的违约行为，华恒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既

不符合合同履行的客观事实，也无合同及法律依据。同时，对于华

恒公司拖欠成套公司的安装调试款等违约情况，成套公司将在法定

要求时间内，向乌海仲裁委员会提出反请求，维护成套公司的合法

权益。 

由于本次仲裁事项目前处于仲裁受理阶段，尚未开庭审理，华

恒公司提出的仲裁申请需在双方进一步举证或司法鉴定的基础上确

认，因此目前暂无法判断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

响，应以最终仲裁结果为准。此次仲裁事项不会对公司及成套公司

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。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仲裁的进展情

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华恒公司仲裁申请书； 

2.乌海仲裁委员会仲裁通知书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3年 12月 2日 


